
刘少奇论加强民主集中制

黄　伟

　　刘少奇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民主集中

制作出过重要的理论贡献, 今天, 党的十五大已经把政

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重温刘

少奇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本文拟联系现实回顾刘少奇在党的七千人大会期

间论述民主集中制的思想观点。

　　一、摒弃形式主义的民主, 真正发扬民主, 才能坚

持人民民主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 也是国家一项政治

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

建设并管理自己的国家,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民主制度。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 “没有民主就没

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与集中相

联系, 刘少奇认为, 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的统一, 二者相

互依存在一个统一体中。“只有实行高度的民主,才能

达到领导上的高度集中; 只有在以民主为基础的高度

集中领导之下, 才能实行高度的民主”。[ 1]这就指出了

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 不是摒弃民主的个人

专制主义; 民主制是有领导的, 这个领导就是党的领

导, 不是极端民主化的,也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民主。然

而,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党犯了强调集中多于

民主的错误。1962 年,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尖锐地

指出: “过去这几年, 有集中过多的偏向。这种集中过

多, 不是真集中, 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 而是独断专

行”。[ 2]大跃进中的“瞎指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

了从根本上纠正这种偏差和错误, 刘少奇把现象上升

到制度层面思考问题,他认为我们党所犯的错误主要

是没有很好地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因此, 他强

调指出要“坚持人民民主制度”。

首先, 坚持人民民主制度, 必须反对形式上的民

主, 真正发扬民主, 使民主制度化。他针对现行制度的

弊端说: “党代表大会可能是形式主义的, 人民代表大

会可能是形式主义的, 重大决策不是真正地、认真地取

得代表们的同意,吸取他们的意见, 这就没有人民的民

主。社员大会,社员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 要真正建

立起来。党委员会, 人民委员会, 要真正发扬民主。这

样, 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3]

其次, 坚持人民民主制度,必须纠正党政不分以党

代替人民代表大会的现象。刘少奇指出: “我们党是国

家的领导党, 但是,不论何时何地, 都不应该用党的组

织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和群众组织,使它们徒有其名, 而

无其实。如果那样做,就违反了人民民主制度”。[ 4]他还

指出: “现在党的代表大会, 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党委代

替一切, 在党内也代替党代表大会,这是个大错误”。虽

然, 刘少奇提出的这个十分敏感的制度问题长期以来

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但是,他毕竟为坚持民主集中制付

出了艰辛的探索, 为当今的政治体制改革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健全民主制度。

而“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保证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则是其中

一项具体任务。

　　二、加强民主集中制关键在党内

我们的党是执政党, 参与并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

党员在各级政府机构中掌握实权。如果党内的民主集

中制未能切实实行, 那么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人民的民

主集中制就无从谈起。因此, 刘少奇非常重视党内的民

主集中制。

首先, 刘少奇一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大

力倡导发扬党内民主, 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力,鼓励党员

解放思想, 敢于讲真话; 还努力争取做到决策民主化。

刘少奇坚持这些原则, 并身体力行。1961 年,为了了解

中央的农业政策是否正确, 他去湖南进行了为期 44 天

的调查研究, 鼓励党员、干部和群众讲真话, 在七千人

大会召开前,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会议期间, 刘少

奇直言不讳指出,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并引用邓小

平的一段话说明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他说“小平同志讲

了, 没有党内的民主生活 ,不充分发扬党内的民主,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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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地实行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人

民中间的民主集中制就搞不好”。[ 5]

其次, 发扬党内民主,必须反对主观主义。总结大

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以来的经验,刘少奇指出,在实

践中我们党违反民主集中制, 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主

观主义有两大表现: “一个是不调查研究”。这几年, 我

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1958 年

毛泽东听了浮夸的报告, 就请科学家们研究“粮食多了

怎么办?”第二年,问题暴露出来了, 全国各地农村不少

老百姓因缺粮而饥饿。1961 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 党中

央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从而纠正了主

观主义工作作风。这一年被称之为“实事求是年”。主观

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不听人家意见,不讲民主”。刘少

奇批评道: “我们这几年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 实行的

很不好”。有些人自己不去调查研究,人家做调查研究,

他又“不尊重人家的意见,不听反面意见, 不能有反对

意见表示”。有些党组织, 采取惩办主义的办法, 甚至斗

争、处分和惩罚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党员。再

次, 发扬党内民主,要广开言路, 要有公开的反对派。针

对主观主义错误, 刘少奇提出: “要有反对派,人民中间

也好, 党内也好, 要有公开的反对派”。[6]具体说来, 就

是既要发扬党内民主, 杜绝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现象, 还

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广开言路, 以进一步健全

和发扬民主集中制。他说: “在人民群众中间, 工人、农

民、知识分子、爱国民族资产阶级、爱国民主党派,要让

他们畅所欲言”。过去“我们没有让他们畅所欲言, 我们

塞了言路,这是一条很大的教训”。刘少奇还把民主与

法治相联系,深刻地指出:“压制批评, 在我们的国家机

关中是犯法的行为”。[ 7] 邓小平指出, 共产党就怕听不

到人民的声音, 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江泽民在党的十

五大报告中也指出:“坚决纠正压制民主、强迫命令等

错误行为”。

　　三、加强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概括了群众路线的两个基

本点,亦即“信任人民群众, 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

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一贯提倡

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然而, 在经济建设中,尤其是

大跃进、人民公社会化运动,我们却错误地把群众运动

当作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表面上轰轰烈烈, 实际上脱

离群众并违反了群众的利益, 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 也

损害了党的威信, 造成经济损失, 教训十分沉痛。为了

纠正工作中的失误, 刘少奇指出, 加强民主集中制, 必

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首先,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坚持群众路线的题

中应有之意。刘少奇反复阐明了一个观点, 即“一切关

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都必须依靠群众的自觉

自愿”。[8]这个观点与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

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方

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思想是一致的。他们的思

想都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中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 都是

依靠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但是, 有人却说,

要完成任务就不能走群众路线。刘少奇驳斥了这种论

调, 并指出: “越是困难的任务,就越要充分地走群众路

线”。如果说, 当年要求过急, 强制执行粮食高征购, 是

个反面教训的话; 那么 1998 年抗洪抢险的胜利, 则从

正面说明支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我们的经济和政治

体制改革也必须依靠群众路线。

其次,坚持群众路线, 可以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如果我们这几年根据群众的意见, 充分发扬民主, 走

群众路线, 有许多错误不会犯, 即使犯了, 也可以早发

现”。[ 9] 例如,一个地方明天一定要割麦子, 麦子还没有

熟, 也要割。如果要讲民主,就绝不会如此, 那种不同群

众商量, 独断专行地强制群众去蛮干的工作方法和作

风, 总是要犯错误的。

再次, 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

义是不坚持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官僚主义的一种表

现是命令主义, 他们不从群众利益出发, 违反群众利

益。刘少奇批评道: “从现象上来讲,最严重、防碍群众

最大的, 就是那种‘雷厉风行’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

另一种是“‘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他们贪

污受贿, 挥霍人民的财产。这是“旧官僚的恶习, 在我们

的队伍里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可见, 走群众路线必须

克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 我们党

的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 高高在上, 养成官僚主义作

风; 政治体制的弊端 ,政府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干部任

免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 既不

利于发扬民主,也不利于群众监督。因此, 要坚持党和

国家的民主集中制, 必须走群众路线, 必须改革政治体

制, 建立健全各项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 铲除滋生官僚

主义的温床, 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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